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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沭阳县胡集镇的沭阳县
晶茂人造板有限公司未批先建，
违法使用燃煤锅炉，噪声、粉尘
污染。

宿迁市宿城区巩车镇巩车村、新
华村、大众村、大同村、湖稍村、
三义村的十多家塑料加工厂、家
具制造厂夜间生产，气味刺鼻。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兴谷路
的天盛混凝土搅拌站，无环保审
批验收手续，扬尘污染严重，污
水未经处理直排。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镇雨花石村
的徐维忠、李春兰石头加工作
坊，噪音严重扰民，产生的含尘
废水直排村中水池，污染菜地和
水田。

南京市鼓楼区下关街道，存在以
下问题：1、热河路 7 号南侧 7 地
块的证大大拇指工地，夜间施工
噪声扰民；2、证大峰云府小区的
门面房未设置油烟排放管道，不
符合开设餐饮店的条件。

对之前投诉的“南京市建邺区长
虹路沿街的牛羊肉市场，异味扰
民；店铺配套的制冷机器，噪音
污 染 ” （ 编 号
X320000201806220024）答 复
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1、答
复称“‘亿哲顺羊肉’已加装隔音
挡板，经 6 月 24 日晚夜间监测，

‘亿哲顺羊肉’冷库制冷设备噪
音排放符合标准”和实际情况不
符，举报人感觉噪声没有明显改
善。2、答复称“‘老黄牛羊肉’已
安装定时电源开关，制冷设备只
在昼间使用，夜间断电停用”，举
报人认为不可能做到，冷库不可
能断电。3、举报人认为安装塑
料 软 玻 璃 门 帘 对 减 少 膻 味 没
用。4、举报人补充反映该牛羊
肉市场还存在夜间集装箱车交
通噪声和血水直排下水道的问
题。

1、南京市江宁区庙庄工业园区
兴庄路6号对面大院内左边第二
排有一家板金加工、喷塑企业

（老板姓金），超标废水直排车间
下水道，粉尘扰民。2、南京市江
宁区庙庄工业园区黄山路的吉
顺金属喷塑厂（老板姓傅，女），
夜间偷排废水，废气、粉尘扰民。

南京溧水永阳镇安居苑园村 75
幢楼下（秀园路上）有 六、七家
烧烤店，油烟扰民。其中烤鸭店
无环保措施，污水直排马路上的
窨井。

南京市鼓楼区世贸外滩新城小
区旁边的高架，汽车尾气及灰尘
污染环境，交通噪声扰民。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668号万
裕龙庭水岸家园西岸 80、82 幢
住宅之间的一条路，交通噪声扰
民。

举报人反映：无锡江阴市滨江西
路639号的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
限公司，排放刺鼻气味，电镀生
产线私设排污管道，质疑新增的
电镀生产线设备未通过环保审
批。

举报人反映：无锡江阴市聚光化
工公司不在化工园区内，批建不
符，超量生产一氯、二氯和三氯
丙酮，部分废水通过厂房西北角
竹林下面一米多深的暗沟排放。

徐州市沛县大屯街道办事处孔
庄煤矿东侧的10多亩空地，有企
业露天晒煤，粉尘扰民，下雨天
煤泥灰流入周边鱼塘造成水污
染。

徐州市新沂市阿湖镇黑埠街的
娱 乐 城 、KTV（原 名 唱 响 动 力
KTV），夜间营业，噪声扰民。

1、徐州市贾汪区江庄镇马安村
西大山（黄龙山）东面的山坡下
沿，堆有大量废品塑料和垃圾，
并存在焚烧现象；马安村内，拆
迁遗留下的生活垃圾被掩埋，还
有车辆往此地倾倒生活垃圾、工
业垃圾和医疗废物，并进行焚烧
掩埋；2、徐州市贾汪区的东兴能
源和龙山制焦厂两家焦化厂废
气污染严重，排放刺鼻异味，且
粉尘污染严重，工业污水和生活
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卫生防护距
离内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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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该公司2018年2月委托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原环评报告表基础上重新编制了环评报告表，2018年2月沭阳保局对修编后的环评报告表
进行了批复（沭环审〔2018〕11 号），2018年 4月 1 日，企业完成自主验收，2018年 5 月 31 日企业通过沭阳县环境保护局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

（沭环验〔2018〕6）号，2018年2月2日通过网上排污权交易依法取得年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排污权指标；2018年6月8号该公司因设备检修和产品积压
停产至今。企业使用20吨卧式锅炉，以生物质为燃料，安装了沉降室+多管旋风除尘+多管旋风除尘+水膜除尘设施，热压工序挥发性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吸
附+UV光氧分解处理，裁边及砂光工序采用旋风除尘+脉冲布袋除尘，生产车间采用玻璃铝合金封闭处理，场地上的物料用防尘网覆盖，但未完全覆盖到位，上
料口产生的粉尘采用雾炮降尘措施，相关环保设施已安装到位。停产期间企业正对热压工序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技改，加装了活性炭吸附处理工序，企业尚未就
废活性炭处置签订协议，2017年3月该公司委托第三方江苏举世检测有限公司对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并签订了2018年年度委托检测合同，每季度一次，
前期检测结果认定企业生活污水中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磷，有组织废气中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无组织废气中粉尘、非甲烷总烃、
厂界噪声等均达标排放。
信访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6月15日，编号X32000201806140011（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200多家家具厂，没有环评，污染严重）交办件中已对耿车家具整治进行交办。6月23日，
根据宿城区委区政府要求，耿车镇责令无环评的159家家具制造企业（加工户）全部停产整治，现已关停取缔7家，其余152家已全部停产到位。
再次接交办单后，宿城区耿车镇迅速召集镇（园区）领导班子成员、各村居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安排部署排查整改工作。7月5日至9日，连续组织城管、环保、
派出所、各村居干部100余人分组对举报的6个村居进行昼夜逐户仔细排查，同时，举一反三，对其余3个村居同时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排查，未发现有塑料加
工厂，不符合环保法规家具制造厂已全部停产，无夜间生产现象。
7月6日、9日，宿城区“263”办会同宿迁市环保局宿城区环保分局对耿车镇进行夜查，亦未发现有塑料加工厂，家具制造厂夜间无生产现象。
信访人举报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天盛混凝土搅拌站”公司名称为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谷里混凝土分公司，位于江宁区谷里街道工业集中区兴谷路，法定代表人马伟俊。该公司于2010
年7月办理了“年产商品混凝土60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过审批，2015年4月通过环保验收，现有员工30人，员工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进入园区市政管网。
调查核实情况
6月27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二十二批第15号信访交办件后，谷里街道办事处主任汤小南主任、章毅副主任迅速前往现场调查处理。
经现场核实，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生产，厂区地面已采取硬质化措施，并配有洒水车对厂区地面进行洒水；生产过程中砂石分离机砂石分离过程中的清洗
废水和厂区地面冲洗废水经厂区沟渠进入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生产原料全部堆放在大棚内，并建有喷淋设施；厂区地面有一定的积尘未及时清理，车辆
进出时扬尘有少量抛洒滴漏。谷里街道责成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对厂区积尘进行清理，同时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定期喷洒水，做好降尘抑尘。
7月5日接到交办件后，谷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鲁礼军带领街道企服中心、环保所、安监科和“263”办等负责人再次前往现场调查。目前该公司已停产，地面整
洁，生产原料均堆放在大棚内，并建有喷淋设施，厂区地面已采取硬质化措施，并配有洒水车定期对厂区地面进行洒水。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无环保审批验收手续的问题不属实；扬尘污染的问题属实；污水未经处理直排的情况不属实。
存在问题
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谷里混凝土分公司前期存在厂区有积尘未及时清理，厂区外道路（兴谷路）破损较严重，车辆经过造成扬尘污染等问题。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徐维忠、李春兰为夫妻二人，家住横梁街道雨花石村徐营组50号，2018年4月利用家庭闲置住房从事个体鹅卵石切片加工，属于家庭小作坊。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六合区政府高度重视，安排横梁街道牵头办理。7月5日下午，横梁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晓锋等到现场调查。
经核实，该信访交办件与前期第二十六批第86号件和第二十八批85号件重复。对前期举报人反映的加工作坊披棚破旧、隔声效果差，现有切片机6台，加工过
程有粉尘和噪声产生等问题，加工作坊已于7月3日停产，拆除加工机械设备，现场未生产。综合前期调查情况分析，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鹅卵石加工作坊加工过程中噪声和废水对周边环境存在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热河路7号南侧的证大大拇指工地为NO.2010G32 09-10、11地块商业办公项目，位于渡江胜利纪念碑西北侧。2018年6月开始施工，目前仍处于试桩阶段。
2、南京市热河路13号证大峰云府商住综合大楼，1楼为商业门面房。2014年8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2017年9月完成阶段性环保验收并交付使用。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鼓楼区下关街道副主任马志忠带领城管科，会同区市场局阅江楼分局、区环保局，区建设局等工作人员，于7月5日
17:00到达现场调查。
1、热河路7号南侧的证大大拇指工地。根据鼓楼区环保局夜间审批及值班记录，自2018年6月19日以来，该工地夜间施工通过审批共3次，分别是6月19日
22:00—21日06:00、6月25日22:00—27日06:00、6月30日22:00—7月2日06:00；收到该工地噪声扰民举报信息共5次，分别是6月20日22:11分（已审
批）、6月21日0:25分（已审批）、7月1日2:03分（已审批）、7月2日2:14分（2:45分赶到现场时，已停止）、7月4日1:45分（3:35分赶到现场时，已停止），以上
投诉除有夜间施工核准外，经调查均为施工机械临时进出场地噪声扰民，非施工作业。
举报人反映的“鼓楼区热河南路7号南侧证大大拇指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2、证大峰云府商住综合大楼。楼北侧有2家餐饮店，分别是：

“波爷便当”（营业执照名称为南京旺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6MA1W11KC1P，成立日期为2018年2月6日。住所地为南京市鼓
楼区热河路13-4号，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预包装、散装食品销售。食品经营许可证号为JY23201060095000，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
至2023年4月9日。

“兰州拉面”（营业执照名称为南京伊临源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6MA1W49GT3C，成立日期为2018年2月13日。住所地为南京市热
河路 13-5 号，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餐饮管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号为 JY23201060100213，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发证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4 日，有效
期至2023年5月23日。
证大峰云府商住综合大楼，建设中未配套设立一层门面房的专用烟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
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举报人反映的“证大峰云府小区的门面房未设置油烟排放管道”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证大大拇指NO.2010G32 09-10、11地块商业办公项目夜间施工噪声扰民；
2、“波爷便当”和“兰州拉面”，无专用烟道，油烟扰民。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建邺区长虹路沿街从事生鲜牛羊肉销售的经营店，经统计共13家。
其中，“和悦副食”（南京市建邺区名羊四海食品店）、“海城水产”（南京市建邺区江百慧副食品经营部）、“蒙奇鲜牛羊肉批发”（南京市建邺区蒙倚初级农产品销
售中心）、“清真牛羊肉”（南京春辉副食品经营部）、“玺涓副食品”（南京市建邺区玺涓副食品经营部）、“森鑫牛羊副食品”（南京市建邺区纪文森牛羊肉经营部）、

“鼓楼副食”（南京市建邺区肉类交易市场古楼副食品经营部）、“安达新鲜牛羊副食品”（南京市建邺区老纪牛羊肉经营部）、“江南副食”（南京市建邺区江南副食
品经营部）、“江源牛羊肉配送中心”（南京市建邺区纪兴田牛羊肉经营部）等10家位于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沿街门面，所销售的肉品均集中储藏于三鸿集庆副
食品市场大型冷库内；“亿哲顺羊肉”（南京市建邺区亿哲顺食品经营部）和“老黄牛羊肉”（南京市建邺区牛运当头牛羊肉销售中心）位于云锦美地花园绮云居3
幢楼下门面房，2家经营店各建有小型冷库一处；“森鑫牛羊肉食品超市”（南京市建邺区刘春梅食品经营部）位于云锦美地花园丽云居1幢楼下门面房，原冷库
已废弃用作存放杂物。
调查核实情况
收到对处理结果公开回复不满意的信访件后，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安排相关单位再次核查处理。7月5日下午，由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
志刚带队，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管局莫愁湖分局、区公安分局南湖派出所、区城管（水务）局等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了核查。
经核实，长虹路沿街13家生鲜牛羊肉销售经营店证照齐全，“门前三包”落实到位，无脏乱差现象。现场检查时，市场以及周边未发现有商户将血水排入雨水管
网的行为。由于生鲜牛羊肉经营的特殊性，莫愁湖街道已要求各商户安装塑料软玻璃门帘，从而阻断店铺内外的空气流通，安装后店铺内膻味明显高于外侧，
现场可感觉到牛羊肉散发至店外的膻味较原来有所减少。
前期，经建邺区环保局、莫愁湖街道现场核查，共发现 3 处正常使用的冷库，分别为：“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5000吨大型冷库，“老黄牛羊肉”和“亿哲顺羊肉”2
家自建小型冷库。经区环保局于 6 月 23 日晚对 3 处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情况监测，结果显示：“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的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符合标准；

“老黄牛羊肉”和“亿哲顺羊肉”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夜间不符合标准。区环保局要求“老黄牛羊肉”安装定时电源开关，制冷设备只在昼间使用，夜间断电停
用；“亿哲顺羊肉”加装隔音挡板等噪音防治措施，经24日晚夜间监测，“亿哲顺羊肉”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符合规定。
现场核实时，“老黄牛羊肉”安装的定时电源开关在正常使用，举报人质疑夜间不可能断电使用，但不排除该店经营人不按照要求使用定时器的情况。同时，该
处牛羊肉经营户因经营需要，夜间时间段有运货车辆出入以及装卸货的情况，存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噪声。
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老黄牛羊肉”经营人可能存在不按照要求正常使用定时器时造成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扰民的情况。
2、夜间时间段运货车辆出入以及装卸货，存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噪声。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南京市江宁区庙庄工业园区兴庄路6号对面大院内左边第二排有一家板金加工、喷塑企业，公司名称为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该单位于2018年
3月在现址租用厂房投入生产，主要从事护栏、钢结构等金属制品加工制造。实际经营者为靖某，未在发改部门立项备案，在现址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总投资
60万元，现有员工12人，主要生产工艺：管材-切割-焊接-喷涂-烘干-成品包装。
2、南京市江宁区庙庄工业园区黄山路的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该单位于2009年6月在现址租用厂房投入生产，主要从事配电箱等金属制品加工制造，2016年
8月办理了江宁区环保大检查评估报告表。主要生产设备：前处理池4个、喷塑房4个、生物质加热炉1台、喷塑生产线1台，主要生产工艺为：半成品配电柜-硅
烷表面除油-沥干-喷塑-固化-成品。
调查核实情况
7月5日，接到交办件后，江宁街道环保所所长嵇书文、263办李庭洲和庙庄社区书记陶勇会同江宁区环保局监察大队立即赶赴现场调查。
经核实，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因环保手续不全，已于2018年6月20日停产整改，现场未生产。现场有一台加热炉，采用生物质作燃料，燃烧废气经
旋风+水过滤处理后高空排放。喷塑生产线两个喷塑房未密闭，喷塑作业时小喷塑房喷塑粉尘经旋风收集除尘后高空排放，大喷塑房喷塑粉尘经滚筒滤芯收集
处理后高空排放。固化过程中产生的固化废气经UV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处理后外排。该单位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车间内未发现有下水管道。
经核实，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正在生产，现场有一台加热炉，采用生物质作燃料，燃烧废气经水过滤处理后高空排放。喷塑生产线作业时喷塑粉尘经滚筒滤芯
收集处理，但现场4个喷塑房未采取密闭措施，车间地面粉尘较重。固化过程中产生的固化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表面除油工艺采用硅烷除
油，除油后沥干，无需清洗，不产生废水。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上述两家单位存在废水直排问题，但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废气，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4个喷塑房未采取密闭措施，车间地面粉尘较重，举
报人反映的废气扰民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环保手续不全，两个喷塑房未密闭。
2、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4个喷塑房未采取密闭措施，车间地面粉尘较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举报反映的溧水区永阳街道安居苑75幢楼下共有6家餐饮店。
1、南京市溧水区张家烧烤店（东北张家涮肚烧烤），于2014年12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从事烧烤经营。前厅有2台无烟烧烤炉，烧烤油烟经
设备自带的静电除尘器处理后排放，但不能有效去除烧烤异味，后厨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2、南京市溧水区菜兴园土菜馆（菜兴园土菜馆），于2015年10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主要从事中餐餐饮经营。已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经净
化器处理后排放，但现场仍有一定异味。
3、南京市溧水区郡中蜀签餐厅（蜀签），于2018年4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从事签串食品经营，仅为锅底加热，无需烧烤煎炸，无油烟产生。
4、南京市溧水区宸新餐饮店（米棒台湾饭团），于2018年3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主要从事饭团经营，仅蒸饭，无油烟产生。
5、南京市溧水区陈小霞面馆（小辉面馆），于2017年7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主要从事面条经营，无油烟产生，后门有占道经营。
6、南京市溧水区玉红卤菜店（徐家鸭子店），于2017年5月领取营业执照及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主要从事烤鸭经营，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和隔油沉渣池，经营
过程中有时将清洗污水倾倒在门口路面。
调查核实情况
7月5日下午，溧水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经地生带领区行政审批局杨军、城管局姚小白、市场监管局顾学军、环保局朱春宏、水务局王平及永阳街道张军等部门单
位分管负责人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
7月5日、6日、7日，区环保局、区水务局会同永阳街道跟踪督促相关餐饮店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经调查核实，安居苑75幢楼下存在部分餐饮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器或净化器异味去除效果不明显情况，举报人反映的烧烤店油烟扰民，烤鸭店无环保措施，污水
直排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东北张家涮肚烧烤烧烤炉虽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不能有效去除异味；菜兴园土菜馆虽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仍有一定异味；徐家鸭子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和
隔油沉渣池，经营过程中有时将清洗污水倾倒在门口路面。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郑和中路高架位于世茂外滩新城小区东侧，是幕府西路连接扬子江大道的主要通道。世茂外滩新城小区开发建设时已有高架桥，桥梁长度约 400米，有 18 栋
24-53层的高层和超高层住宅，总占地面积约518900平方米。2016年世茂滨江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在高架桥世茂滨江小区一侧安装了隔声屏。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鼓楼区建设局顾春梅会同区环保局韦建华、胡静，下关街道张国晨，交警六大队郜大鹏，区城管局蔡勇，热河南路街
道王艺等相关人员，于7月5日16:50时到达现场调查。
经查，郑和中路高架是幕府西路连接扬子江大道的主要通道，也是市交管局核准的渣土车运输规定线路。世茂外滩新城小区二、三期工程正在施工，且周边还
有其他工地，来往车辆频繁，大重型车辆较多，车辆尾气和扬尘情况确实存在。举报人反映的“汽车尾气及灰尘污染环境”情况属实。
鼓楼区环境监测站于7月5日16时10分至22时40分在世茂外滩新城17幢601室窗外进行了噪声监测。昼间（大型车41辆/20分钟、中小型车1596辆/20分
钟）噪声值为 65.5 分贝（超标 5.5 分贝），夜间（大型车 68 辆/20 分钟、中小型车 913 辆/20 分钟）噪声值为 63.8 分贝（超标 13.8 分贝），不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区噪声排放限值。举报人反映的“交通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郑和中路高架来往车辆频繁，大重型车辆较多，车辆经过时有汽车尾气、灰尘和交通噪声存在。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大学城社区万裕龙庭水岸一期交付于 2012 年 10 月，二期交付于 2017 年 6 月，三期交付于 2016 年 6 月。开发商为：万裕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物业
为：万裕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举报反映的80幢与82幢属于龙庭水岸一期别墅区，交付于2012年10月。
调查核实情况
7月5日下午，接到交办件后，淳化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伟军、副主任陈海召集带领大学城社区、物管办、万裕龙庭水岸物业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调查情况。经现
场检查，万裕龙庭水岸80、82幢之间为小区内部道路，经与物业公司联系核实，物业公司表示该处道路规划为消防通道，75至82幢业主均可以通过门禁卡进行
刷卡进出，平时仅有行人和部分电动车通行，未有机动车通行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存在问题
经调查核实，万裕龙庭水岸80、82幢之间道路为消防通道，平时仅有行人和部分电动车通行，无机动车通行现象，未发现交通噪声扰民问题。

经查，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7月5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江阴市申港街道、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调查。信访反映的
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江阴市滨江西路639号，根据调查了解，江苏三鑫电子有限公司和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司一起注册在江阴市滨江西路639
号，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实际生产由江苏三鑫电子有限公司负责，由江苏恒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司、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
司负责销售。
1、针对信访反映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司“排放刺鼻气味”的问题。经查，江苏三鑫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雾以及含氰废气分别通过喷淋塔

（硫酸雾喷淋塔喷淋液添加液碱；含氰废气喷淋塔喷淋液加液碱及次氯酸钠）处理后排放，喷淋废水约一周更换一次，通过管道排入污水预处理站氰银废水收集
池。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镀铜银线配套的两只喷淋塔均在运行，其中南侧喷淋塔（处理硫酸雾）喷淋液经 pH 试纸检测呈弱碱性，北侧喷淋塔（处理含氰
废气）喷淋液经pH试纸检测呈中性。部分车间地面防腐措施不到位，周边围堰有破损，围堰设置不合理，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车间内酸雾较大。现场检查发现
镀锡前处理车间酸雾吸收装置设置不合理，酸雾收集率不高。镀锡前处理及镀锡废气配套的两只喷淋塔均在运行，喷淋液经pH试纸检测均呈碱性。
2、针对信访人反映江阴汇博普纳电子有限公司“电镀生产线私设排污管道”的问题。该公司“年产50亿只新型电子元器件新建项目”2013年3月取得江阴市环
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批复，该公司生产废水主要包括综合废水（除油废水、酸活化废水、铜保护废水及热漂洗废水）、氰铜废水、氰银废水及退银
废水。其中氰铜废水、氰银废水、含氰废气喷淋液和酸性废气喷淋液经过厂内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退银废水经厂内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和综合废水再经厂
内废水处理设施处理，部分经RO处理系统处理后淡水回用，其余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求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
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车间内配套的废水处理设施、含氰废气喷淋液和酸性废气喷淋液
处理设施均不在运行，企业实际的废水处理工艺与环评中工艺已有所调整，排放池中的水用泵通过架空的压力管排入厂大门口西侧接管废水站房内的收集池
后，再用泵打入旁边的污水主管网窨井，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接管废水收集池已安装IC卡流量计，并安装COD在线检测仪
器。现场检查发现，接管废水收集池IC卡流量计及COD在线检测仪器屏幕故障，无数据显示。该公司生产区域雨水管网已进行过明沟化改造，并在办公楼东
北角雨水排口设置截止阀。检查当日有降水,现场检查时采该公司接管排放水水样1只、在采雨水排放口采排放水水样1只，监测数据均符合国家允许排放标
准。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废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台账记录不完善。江阴市环保局会同江阴市申港街道办事处联合第三方机构对该公司管道情况进行了
排查，未发现电镀生产线私设暗管的现象。
3、针对信访人“质疑新增的电镀生产线设备未通过环保审批”的问题。经查，江苏三鑫电子有限公司“年产50亿只新型电子元器件”项目于2010年5月31日经
江阴市环保局审批同意建设，经环评审批的主要生产设备为：铜带生产线、框架电镀生产线（11 条铜银电镀线和 4 条铜镍电镀线）、封装生产线（15 条镀锡生产
线）。框架电镀生产线（3 条铜银电镀线）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通过江阴市环保局“三同时”阶段性验收。目前铜带生产线尚未建设，4 条封装生产线（镀锡生产
线）已于2017年9月建成，待验收。该公司已于2018年6月26日与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由其为该公司4条封装生产线（镀锡生产线）的
验收工作提供服务。

经查，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7月5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江阴市璜土镇、石化新材料产业园、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1、针对信访反映该公司“不在化工园区内”的问题。
经查，该公司确实不在化工园区内，但该公司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和验收齐全，现暂未列入江阴市化工园区外化工企业关停搬迁计划。
2、针对信访反映该公司“批建不符，超量生产一氯、二氯和三氯丙酮”的问题。
经查询该公司环评审批资料和竣工验收报告，现有一氯丙酮、二氯丙酮、三氯丙酮和副产品盐酸设计生产能力分别为500吨、500吨、1500吨、9384.85吨，原材
料液氯允许年使用量为3500吨，查阅该公司2017年度开票销售统计和2018年1至4月份开票销售统计，均未超过环评审批验收量。该公司2017年、2018年
1至4月份废水接管量均未超过江阴市环保局核准的允许排放总量。
3、针对信访反映该公司“部分废水通过厂房西北角竹林下面一米多深的暗沟排放”的问题。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因冷冻机损坏于2018年6月5日停产至今，接管水池正在进行例行维护保养。经查阅该公司2017年和2018年1-4月自来水使用、盐酸销
售、污水接管台账，该公司水平衡情况未见异常。现场对该公司厂区西北角竹林和围墙外进行了开挖，经江阴市环保局和江阴市璜土镇检查核实，未发现暗沟。

沛县北孔庄村晒煤场位于孔庄煤矿东与山东省接壤处。经调查核实，存放人为山东微山县人，此煤泥场大部分位于山东省境内，其余为北孔庄村李塘小组和李
瓦屋小组土地，一直处在空闲状态。共计10多亩空地，经调查核实，煤泥拥有人不详。2018年7月5日12时接到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的交办单后，沛县汉源街
道立即组织执法人员查处。发现存在露天晒煤，当即下达取缔通知书。立即取缔该煤泥场，并限定24小时清除完毕。汉源街道办共投用机械85辆，清理煤泥
2万余吨。至2018年7月6日12时清理完毕。信访人员反映情况属实。

徐州新沂市阿湖镇黑埠街振兴路的娱乐城KTV，注册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新沂市畅响娱乐有限公司，位于新沂市阿湖镇振兴西路，成立于2017年8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孙全德。经营场所为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经营面积400㎡。
2018年7月5日下午，新沂市政府分管负责人召开信访问题交办会，由新沂市阿湖镇牵头，新沂市文广新体局、公安局消防大队、环保局联合对反映的问题进行
调查，经调查，该信访件属于二次信访，该娱乐场所已于7月1日停止其相关经营活动，限期7月15日前取缔，存在无消防安全手续，无娱乐经营许可证，同时处
于居民区内等问题。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1、调查情况
（一）7月6日，贾汪区环保局及属地经调查发现，西大山山坡下沿存在多年来在此丢弃的生活垃圾；马安村拆迁后村中一条主路道路一侧，有拆迁时遗留下来生
活垃圾，存有焚烧迹象。检查时，未发现工业垃圾及医疗废物。

（二）根据中央回头看第二十四批举报内容，2018年6月30日贾汪区环保局到徐州东兴能源有限公司及徐州龙山制焦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两家企业处于停产
状态，且企业已于2018年5月1日掏空焦炉物料。接到本批次举报件后，7月6日贾汪区环保局再次到两家企业进行现场检查，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无工业废
水和废气产生。检查时，调取两家焦化企业在线废气监控历史控数据，未发现两家企业有超标废气排放监控因子。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循环利
用，不外排；物料堆放在物料大棚内，并安装雾炮降尘设备；装出焦工序配有地面除尘站；焦炉烟气经脱销、除尘；配煤皮带、廊道已封闭，并配备扫地洒水车。两
家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已于2015年底全部搬迁完毕。
举报部分属实。
2、存在问题
贾汪区江庄镇马安村辖区内西大山（黄龙山）东面的山坡下沿及马安村主路一侧有倾倒的生活垃圾，并存在焚烧垃圾现象；东兴能源和龙山制焦两家公司干熄
焦工程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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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环保局已责令企业抓紧签订废活性炭处置协议，确保危废安全处置；责令其立即对物料进行覆
盖到位。

宿城区责成耿车镇严格落实已制定的家具企业环保问题整改方案和巩固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综合整治
成果实施方案，落实属地责任和网格化环境监管包保责任，继续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加强日常巡查
特别是夜间巡查。一是对现有的 154 家（161 家中 7 家已获批环评，其中 5 家在 6 月 23 日之后获批）家
具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继续严格执行停产整改和分类治理，大力推进家具企业搬迁进入符合规划的产
业园集聚生产，督促企业尽快办理环评手续，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全部整改到位，逾期整改不到位的将关
闭取缔。二是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废旧物资防反弹排查整治力度，坚持长效执法，采取流动巡
查、定期检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始终保持严查重管的高压态势，为环境质量改善及营造良好群众生活
环境履职尽责。

处理整改情况
谷里街道已于6月27日责成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谷里混凝土分公司停产整改。对厂区积尘进
行清理，同时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定期喷洒水，做好降尘抑尘。
问题解决情况
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谷里混凝土分公司已停产，并每日对公司内部道路清洗保洁，抑制厂区内
部扬尘。厂区外道路建设工程已完成招投标手续，施工单位于7月1月进场，预计2018年9月底完工。
谷里街道于7月3日在天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谷里混凝土分公司易产生扬尘的原材料车间、内部
道路及进出口安装4个在线影像监控，实时监控企业停产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横梁街道办事处责令鹅卵石加工作坊做好关停期间环境管理工作，对场内物料加盖防尘网。
问题解决情况
截止7月3日，鹅卵石加工作坊已关停，加工设备已全部拆除。下一步，横梁街道将跟踪督促整改措施
落实到位，严防污染扰民问题反弹。

处理情况
1、下关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宣传教育和夜间执法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规范文明施
工，减少施工噪声扰民。
2、下关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施工单位做好文明施工管控工作，及时覆盖建筑垃圾及散装易扬尘材
料，保洁到位，定时洒水降尘，杜绝扬尘扰民。
3、前期鼓楼区环保局已经下达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勘验）记录表，责令 2 家餐饮店停止违法排污行
为。
问题解决情况
1、下关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热河路7号南侧7地块工地的巡查，确保文明施工、按规施工，杜绝扰
民事件发生；鼓楼区建设局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减少夜间施工作业时
间；鼓楼区环保局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审批，坚决查处夜间违法施工行为。
2、6 月 30 日下午 16 时，下关街道联合区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局，责令“波爷便当”和“兰州拉
面”停业整改。
7月1日下午，下关街道联合区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局约谈“波爷便当”和“兰州拉面”负责人，
加大法律法规解释力度，督促并指导店家按照规定合法规范经营。
3、下关街道督促证大峰云府小区物业公司履行监管责任，把好装修管控关，严禁该小区门面房从事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项目。

处理整改情况
1、建邺区环保局要求“老黄牛羊肉”在前期已安装定时器的基础上，对冷库制冷设备作隔音降噪处理，
确保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符合要求。在此之前，须正常使用定时器。
2、建邺公安分局南湖派出所要求该市场责任人及经营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经营，在运输中遵守道路交
通法，运货时轻拿轻放，减少社会生活噪声。
问题解决情况

“老黄牛羊肉”已完成噪音治理，经监测夜间噪声达标。区公安分局将加强对该处运货车辆的管理，发
现问题立即要求整改。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宁区环保局责令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限期改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一条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其违法环境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江宁
环罚告[2018]494号），处罚金额21.03万元。具体整改措施为：补办环保手续，手续完善前不得从事生
产。
2、江宁区环保局责令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立即改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零八条第五项，对其违法环境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江宁环罚告[2018]495 号），处罚金额 6.53 万元。具
体整改措施为：对喷塑车间地面粉尘进行清理，立即对4个喷塑房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报区环保局进
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问题解决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目前已停止生产。南京吉顺金属喷塑厂目前已停止生产，喷塑车间地
面粉尘已清理，正在对4个喷塑房进行整改，计划2018年7月15日之前完成整改。
江宁区政府责成江宁街道、江宁区环保局加强对南京市江宁区天一赛金属制品厂、南京吉顺金属喷塑
厂的监管，督促其按要求整改到位，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确保上述两家企业整改完成，经环保部门验
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处理整改情况
1、7月5日下午，区城管局约谈了6家餐饮店负责人，要求门店落实“门前三包”，清理占道经营。
2、永阳街道要求餐饮店立即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对店内及前后场环境卫生进行清理整治。并委托第
三方公司对油烟进行监测。
3、永阳街道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巡查检查力度，督促餐饮店污水全部纳入污水市政管网，保持油烟
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和周边环境卫生。
问题解决情况
1、6 家餐饮店对店内及前后场环境卫生进行了清理整治。东北张家涮肚烧烤对后厨净化器进行了清
洗维保，更换1台高效除烟去味烧烤炉，经监测，油烟达标；蜀签安装了隔油沉渣池；菜兴园土菜馆重新
更换 1 台油烟净化器，安装了隔油沉渣池，油烟监测达标；徐家鸭子店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和隔油沉渣
池，油烟监测达标，承诺污水不向外倾倒。
2、区环保局加强对餐饮店环境管理，要求和督促加大油烟净化设施维保，确保油烟稳定达标，减少扰
民。
3、区城管局加大监管力度，要求和督促餐饮店规范处理餐厨垃圾，做好“门前三包”卫生。
4、区水务局加强管理，要求餐饮店将污水全部纳入污水市政管网。

处理整改情况
1、下关街道、热河南路街道通知世茂外滩新城小区附近工地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减少交通噪声；加
大巡查监管力度，督促工地加强周边道路保洁；配合职能部门做好环境污染问题的查处。
2、鼓楼区城管局滨江环卫所增加高架桥和周边道路的洒水、机扫频次，控制扬尘污染。
3、交警六大队加强对车辆违鸣及机动车非法改装进、排气管等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实施查
处，形成常态化严控态势，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与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查处
尾气超标车辆。
4、鼓楼区建设局加强对工地的文明施工管理，配合各相关单位及街道做好各项管控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1、下关街道、热河南路街道按照属地责任，已通知世茂外滩新城小区附近工地加强对进出车辆管理，减
少交通噪声；督促工地加强周边道路保洁。
2、鼓楼区城管局滨江环卫所已增加该工地周边道路的洒水、机扫频次，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3、交警六大队已对车辆违鸣及机动车非法改装进、排气管等违法行为开展检查。
4、鼓楼区建设局牵头区城管局、环保局联合对周边工地进行夜查，督促工地自觉落实文明施工措施。

处理整改情况
淳化街道要求万裕龙庭水岸的物业公司加强监督巡查，做好与小区居民的沟通，同时要求大学城社区
对周边居民做好宣传与引导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淳化街道要求物管办、大学城社区加强对万裕龙庭水岸小区环境的日常巡查监管。

江阴市环保局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针对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和废水处理工艺及设施不正常运行，立案处罚。在设施未完善前，责令企业未配套污染防治措施的车
间停产整改。

无

加大对此处的环境巡查频次，防治死灰复燃。沛县汉源街道办已经致函微山县赵庙乡，告知清理其管
辖范围内的煤泥场。

该娱乐场所已于2018年7月1日停止其相关经营活动。因其处于居民区且无房产证，无法办理消防手
续及娱乐经营许可证，责令新沂市阿湖镇政府予以限期取缔。
7月15日前完成取缔工作。下一步将加强巡查，确保该场所在期限内取缔完毕。

1、处理情况 贾汪区环保部门要求两家焦化公司必须在整改完成后,通过整体验收，并经上级同意批
复后方可恢复生产。马安村辖区内西大山（黄龙山）东面的山坡下沿及马安村主路一侧存在的生活垃
圾，交由贾汪区城管局和江庄镇政府安排清理。
2、整改情况
目前两家焦化企业正在按照《关于印发（徐州市焦化行业布局优化和转型升级方案的通知）》（徐大气指
办(2018)13 号）文件要求进行整体搬迁和退出方案的制定，未经上级许可绝不允许其擅自恢复生产。
贾汪区政府已责成属地政府及区相关部门加快落实方案。江庄镇马安村两处生活垃圾，交由贾汪区城
管局全部运输到协鑫电厂焚烧处理，目前已全部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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